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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103 年 9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09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 

103 年 10 月 1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4 年 12 月 04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修正 

104 年 12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105 年 1 月 14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5 年 11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修正 

105 年 12 月 06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105 年 12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7 年 02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

員會議修正 

107 年 02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7 年 11 月 30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7 年 12 月 06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9 年 01 月 0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

員會議修正 

109 年 02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 

112 年 12 月 0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

員會議修正 

113 年 11月 13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

員會議修正 

113 年 12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1 月 9 日 114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114 年 10 月 16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11 月 25 日 114 年度第 6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114 年 11 月 27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12 月 23 日 114 年度第 7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115 年 3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 

115 年 3 月 13 日 115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 

 

 
 

第一條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成為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備之

人才，及增進學校與企業的互動關係，使人才培育更能符合產業界需求，特

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有關工作，校級及教學單位各應成立「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均另訂之。 

本校推動校外實習各單位職掌如下： 

一、研究發展處：為校級實習就業輔導之綜辦單位，負責召開校級校外實習

輔導委員會會議、委員發聘、校級校外實習相關辦法修訂、實習機會開

發與媒合、校級實習機會評估與審核、校級實習就業平台維護、彙整校

級實習輔導資料及綜理校外實習績效評量等相關事宜。 

二、教務處：負責辦理開課、學生選課、成績登錄、鐘點費核發等相關事宜。 

三、學生事務處：負責實習學生兵役、學生生涯輔導、協助實習學生緊急事

故及理賠事項之處理。 

四、校務永續發展中心：實習資料等相關分析及解釋，並提供各教學單位分

析結果及必要協助。 

五、各教學單位：為校外實習之實際執行單位，負責實習之規劃、媒合、實

習合約書簽約、輔導、訪視、考評、實習就業平台之登錄、推動問卷填

報及實習相關執行作業。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以日間部學生為原則，計畫性專班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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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學單位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工作，得於本辦法之外，另訂學生校外實習

實施要點補充規定相關事宜。各教學單位應成立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會由

系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應納入教師代表實習機構代表及學生代表。 

第四條  校外實習之課程應以能結合課程理論與工作實務為原則，學生參加校外實習

得授予學分，實習期間得安排於學期中或寒暑期。課程標準則由各教學單位

依其課程性質列入課程規劃，並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之。 

第五條  各教學單位應會同研究發展處選擇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具有良好制度與信

譽、與本校教學內容相關，且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

條之二規定之公民營企業機構為實習機構。學生實習前，應派員至實習機構

現場評估，並填妥「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及「實習機構評估表」，審查合適

之實習工作，經雙方協商並簽訂「實習合約書」後，始可辦理校外實習。安

排學生前往實習或由學生自行選擇及尋找信譽優良與安全之實習廠商須事先

徵得實習機構與家長同意後提出申請，經該教學單位校外實習委員會認可

後，方可前往實習。由學生自行選擇實習機構者，學生須於規定期間，在同

一實習機構實習期滿，並經考核成績及格者，即可取得該教學單位校外實習

學分。學生於就學期間參與國際技能競賽相關培訓課程至少 2 個月以上，並

經教學單位評估通過，其受訓時數列入實習課程之實習時數計算。合約內容

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應載明實習機構基本資料、實習合作系別、實習工作項目、實習名額、

工資/獎助學金、保險、實習期間、實習學生輔導內容、實習考核、實習

場所等資料，及「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所定應記載事項。 

(一) 實習機構提供實習學生工資者，則學生與實習機構成為僱傭關係，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範。 

(二) 實習機構未提供實習學生工資，或僅以獎助學金及相關助學金方式

提供者，則學生與實習機構間並無僱傭關係，應以合作契約規範雙

方權利義務。 

二、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之機制。 

三、其他相關事項，得由教學單位與實習機構視實際需要自訂。 

四、合約書未盡事宜與實習作業諮詢及爭議處理，除依本辦法及「專科以上

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外，一般事項請提送教學單位級學生

實習委員會處理，重大事項應再提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開課教學單位應將校外實習課程之科目、實習機構名稱、擔任實習任課教師

之名單及相關實習資訊公告，以供學生選課。各開課單位並應於實習開始前

召集學生舉辦行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

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 

一、學生報到時間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可視需要得通知提早到或延後結

(需徵求任課教師同意)，俾便實習工作順利進行。 

二、學生報到前各教學單位應辦妥學生意外保險，（有提供薪資）實習機構辦

理勞保及健保，並依規定提撥勞退基金。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4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400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4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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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開課之教學單位主任及任課教師應輔導的內容如下： 

一、訂定確實有效的實習內容，並負責實習的實際推動。 

二、協助學生制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由任課教師進行審查、追蹤及考核

其計畫的執行情形。 

三、校外實習期間，任課教師應定期前往實地訪視，實習期間應至少實地輔

導訪視 1 次，每學期至少 2 次以上，並填寫「輔導訪視紀錄表」送各所

屬教學單位備查，實際瞭解學生實習過程所遭遇之問題，並與實習機構

檢討及協助解決，其結果亦可作為下學年度機構持續合作之評估參據。 

四、任課教師如發現實習機構不適合學生時，應重新尋找實習機構。 

(一)學生經分配實習機構後，轉換實習機構以乙次為限，並填寫「轉換

實習機構申請表」經簽准後始得轉換實習機構。 

(二)實習期間，機構得評估學生適應及狀況若為不佳時，實習機構得向

該生所屬之教學單位提出實習終止之協商，由實習機構及教學單位

共同決議實習終止或持續。 

(三)若學生特殊原因或實習機構歇業、倒閉等無法歸咎於之，得終止實

習，由所屬教學單位協助轉介至其他機構接續完成；若學生不接受

教學單位之轉介，則其實習成果不得計入修課成績，因此造成個人

學期成績不及格等後果，則由該生自行承擔。 

(四)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與實習機構發生爭議時，依本校「校外實習爭

議事件處理原則」辦理。 

第八條  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課、學生選課及成績處理，依本校修課規定辦理。惟全學

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者，不受跨部、跨制學分選修之限制。如有特殊原因無

法完成規定之學分者，應依狀況採取補救措施。 

第九條  校外實習課程之授課鐘點費依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準則之規定核實報支。 

第十條  校外實習課程視同正式課程，實習期間請假應附證明文件，向實習機構主管

請假核准，並於一週內向實習任課教師報備。由學校核准之公假，依校方

核准文件向實習機構辦理請假手續。 

第十一條  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必須撰寫實習報告，報告之格式由開課之教學單位自

訂，且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實習過程中須定期撰寫工作報告，並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撰寫完整之

實習報告，分別送請實習機構主管及任課教師評閱。 

二、實習機構及任課教師應對實習報告中所提出之問題與學生充份溝通及

說明，並作成結論。 

三、學生填寫實習課程滿意度問卷調查，提供任課教師及教學單位主管瞭

解實習生之意見，做為將來實習課程修正之參考及是否與該實習機構

續約之評估。 

四、實習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置各教學單位辦公室存查，作為教學及行政

評鑑之佐證資料。 

第十二條  校外實習成績計算由任課教師和實習機構主管共同核計，其中任課教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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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成績佔 50%，實習機構主管考核成績佔 50%，各教學單位得依其課程屬

性調整。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實習，否則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一、實習機構填寫對實習生學習與服務表現滿意度問卷調查，提供任課教

師及各教學單位主管瞭解學生實習情形，做為將來實習課程修正之參

考及是否與該實習機構續約之評估。 

二、各教學單位辦理學生實習成果發表會或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以評估

成效及經驗傳承。 

三、 學生應依合約完成全程實習成績及格或通過，始取得該實習課程學

分；惟若學生遇有特殊情況終止實習或轉換實習機構者，應檢具完整

證明及實習報告（含表件），經實習輔導老師及教學單位主管同意，

學生之校外實習時數得採累積時數計算，並依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

設準則」規定辦理認抵。 

第十三條  校外實習費用負擔原則： 

一、實習費：以不向學生另外收費為原則，若接受實習機構要求學生支付

實習費，則依需支付實習費高低擇廉選擇符合教學單位實習條件之機

構。 

二、伙食費、住宿費、服裝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三、交通費：由學生自費自理為原則。 

四、保險費：除校內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外，應參加學生意外險壹佰萬元（含）

以上之保險。 

五、學雜費：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部、

雜費五分之四為限。 

第十四條  學生校外實習若遇緊急事故，其處理原則如下： 

一、國內實習機構意外事故處理： 

由學生及實習機構立即通知實習機構主管及任課教師請求報警、送醫

等處理，以便協助醫療、報案或保險等相關事宜。任課教師應立即向

該生教學單位主管、學務處主管報告，並通知導師及該生家長，若涉

及法律責任問題，必要時得請本校法律諮詢、教育部或勞動部等相關

單位共同協助處理。 

二、海外實習機構意外事故處理： 

由學生及海外實習機構立即通知該生教學單位主管或任課教師報告，

並由海外實習機構主管先行進行報警、送醫等處理。該生教學單位主

管或任課教師應立即向該生導師、家長及學務處主管報告，並追蹤了

解其問題發生狀況及處理情形，若涉及法律責任問題，必要時得請本

校法律諮詢、教育部或勞動部等相關單位共同協助處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優先由各類計畫、政府相關補助經費支應，若當學年度未

有外部經費補助，則由本校各教學單位經常門經費項下編列支應。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

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專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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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